
 

根据《兰州大学 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和《文学院 2026

年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实施方案》有关

要求，现将我院 2026 年博士招生“补充批次”复试相关安排公布如

下。 

一、复试时间：2026年 5月 16日—17日。 

二、复试形式：采用现场考试与考核的形式，包括专业基础知识

笔试、英语笔试、专业面试、外语口语及听力测试、思想政治素质和

品德考核等内容。 

三、考生范围：根据相关要求，申请材料评价成绩≥60分的考生

方有资格进入笔试和面试环节。 

四、复试环节： 

（一）报到和身份核验 

时间：5月 16日 13:00—13:50 

地点：兰州大学城关校区东区明道楼 212办公室 

1.报到时核验：诚信复试承诺书、居民身份证、本科毕业证、学

位证、硕士毕业证、学位证（应届硕士毕业生提供《学生证》、境外

学位证书还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报告）等原件，请按

顺序排放。 

2.报到时收取 

（1）《兰州大学文学院 2026年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研究

生招生“申请-考核制”实施方案》中要求在报名阶段上传至报名系



统中的“基本申请材料”部分项材料复印件、个人陈述书、科研计划

书，科研计划书原创性声明； 

（2）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须提交的《报考 2026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登记表》原件，非此类考生不提

交； 

（3）有正式工作单位的考生，须提交在职单位同意报考的书面

证明，加盖单位公章，并注明是否同意非定向培养。 

以上证件和材料不全者，不予报名现场确认；审核不符合报考条

件者，取消其后续考试资格。通过现场确认的考生，方可进入后续环

节。 

（二）笔试 

日期 时间 地点 科目 备注 

2026年 5月 16

日 

14:00-16:00 

兰州大学城关

校区东区明道

楼 201 

《中国语言文

学基础》 

除硕博连读外

的所有考生均

需参加 

16:30-17:30 

兰州大学城关

校区东区明道

楼 207 

《英语》 

除硕博连读外

的所有考生均

需参加 

 

注：1.同等学力考生的加试考场另行安排；2.考生参加笔试时请

开考前 15 分钟到达指定考场，出示本人身份证件方可入内。开考后

迟到 15 分钟及以上者，不能进入考场。进入考场后，请严格遵守考

试纪律，听从监考老师管理，严禁作弊。 

（三）面试 

1.面试安排 

面试考核包括专业面试、外语口语及听力测试、思想政治素质和

品德考核三部分。各面试小组考生面试顺序张贴在相应考场外，请考



生于考试前一天到相应考点熟悉考场，查看面试顺序。参加考试时须

携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具体安排如下。 

日期 时间 地点 参加考生 备注 

2026年 5月 17

日 
上午 9:00开始 明道楼 207 

报考“补充批

次”博士研究

生的所有考生 

 

 

2.面试流程 

（1）考生提前进入候考室（明道楼 201）候考，经工作人员引导

后进入面试教室。同一考场考生的面试顺序按照按考生姓氏拼音排序。 

（2）考生进入面试考场前，出示本人身份证件，由工作人员现

场再次核验身份。考生入场后将填写好的《复试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

品德考核情况表》交给复试小组秘书。 

（3）面试主要考核专业知识、英语水平、科研能力与潜质、心

理素质、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等。每位考生面试时长不少于 30分钟，

自我介绍时间在 10分钟以内。自我介绍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含

毕业学校、专业、发表论文等），已开展科研工作与取得的成果（含

解决的主要问题及途径、主要进展及其本人的主要贡献等）；博士期

间的研究工作设想（结合提交的相应书面材料进行）。思想政治素质

和品德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

度、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 

（4）面试小组成员提问与考生回答问题。 

（5）面试结束后的考生不得泄露面试内容，如有违纪将取消考

生复试成绩。 

（6）面试结束后，复试专家组成员现场独立评分，平均分即为

考生的面试成绩。 



（7）面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面试小组秘书填写《兰州大学 202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情况记录表》，交学院妥善保存。 

（四）最终成绩的计算 

考生的最终成绩=申请材料成绩×20%+专业基础知识成绩×10%+

专业英语成绩×10%+面试成绩×60% 

笔试科目《中国语言文学基础》成绩<60分者、笔试科目《英语》

成绩<60分者、同等学力加试单科成绩<60分者、总成绩<60分者，均

不予录取。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在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录取过程中，学院将严格按照学校要求，

在学院网站（网址：https://chinese.lzu.edu.cn/）公布考试录取相

关信息。如有问题，请及时与兰州大学文学院联系，地址：兰州大学

城关校区东区明道楼二楼 212办公室，联系电话：0931-8914316，联

系人：刁亚东。 

附件： 

1.《诚信复试承诺书》 

2.《复试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情况表》 

 

 

 

兰州大学文学院 

2026年 5月 11日 

 

https://chinese.lzu.edu.cn/chinese/upload/files/20250111/7d830c1ed0ed46aaa54f22adf50885e5.docx
https://chinese.lzu.edu.cn/chinese/upload/files/20250111/7d830c1ed0ed46aaa54f22adf50885e5.docx
https://chinese.lzu.edu.cn/chinese/upload/files/20250111/79293a2060c04bf59b8e5c4cb00d0009.docx
https://chinese.lzu.edu.cn/chinese/upload/files/20250111/79293a2060c04bf59b8e5c4cb00d0009.docx

